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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3年12月29日

（2023）浙0282民初8907号
陈力：本院受理原告陈立波与被告陈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82民初8907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
知书、缴费通知书。本院判决：被告陈力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7日内给付原告陈立波货款58490元，并赔偿该
款自2023年9月19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
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9696号

王申根、王卫斌、马亚娟：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浒
山琪铭嘉针服厂诉被告王申根、王卫斌、马亚娟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
0282民初9696号民事判决书、（2023）浙0282民初
9696号之一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承诺书、不履行裁判
法律后果告知书、司法公正码告知书、诉讼费缴费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0984号

启东市豪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
原告宁波强轩涂料有限公司诉被告启东市豪杰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
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2023）浙0282民初10984号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判令被告即时支付原
告货款148288.75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
偿日止，以货款总额148288.75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计算的利息损失并由你公司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3月4日上午9时在
本院横河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8933号

曹松林：本院受理原告一汽租赁有限公司诉被
告曹松林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282民初893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一、被告曹松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
原告一汽租赁有限公司剩余租金21875元及支付截
至2021年3月19日止的逾期利息6935.95元以及支
付自2021年3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日止、以21875
元为基数、按每日0.05%标准计算的逾期利息;二、若
被告曹松林未能清偿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款项，
则原告一汽租赁有限公司有权对被告曹松林提供的
大众-迈腾抵押物车辆(车牌号：浙B7P26G，车架号：
LFV2A2BU9K4334176，发动机号：G12416)折价或
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第一项债权范围内优先
受偿；三、驳回原告一汽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
庭20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8257号

郑建林：本院受理原告殷晓东诉被告郑建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82民初825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郑建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归还原告殷晓东借
款180000元，并以该款为基数，支付自2022年3月21日
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
案件受理费4048元，由被告郑建林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范
式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2122号

蔡宝玉（公民身份号码3426221988****5829）：
本院受理原告周向伟与被告蔡宝玉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291民初
21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2民初8796号

马文静、聂小刚：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纤纤足皮
鞋厂诉马文静、聂小刚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302民初
879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30日内
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2民初9178号

郑宗梧：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鼎坚包装有限公司诉
郑宗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302民初917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在3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
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2民初9235号

杨晓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纤纤足皮鞋厂诉杨晓
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302民初923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在3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3民初4076号
黄青：原告温州洲达物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

被告黄青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
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03民初407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391号

温州市瓯海丽岙德金烤鸭店、郑德金：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温
州市瓯海丽岙德金烤鸭店、郑德金、林建春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304民
初539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温州市瓯海丽岙德金烤
鸭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被告郑德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被告温州市瓯海丽岙德金烤鸭店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被告郑德金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8278号

刘银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刘银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4年2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8279号

顾小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顾小龙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4年2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8435号

王金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王金鹤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
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2月27日14
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8436号

王大坡：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王大坡、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2月27日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执清12号

申请人黄建勇向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申请个
人债务集中清理。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
12月4日受理（2023）浙0304执清12号黄建勇个人债
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温州华誉企业清算事务所有
限公司担任黄建勇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黄建勇
的债权人应于2024年1月30日前向个人债务集中清
理管理人温州华誉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
李跃、陈璐；联系电话：13736354604、18867767654；地
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上江路198号新世纪商务大
厦A座1002—6室）申报债权。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24年2月1日14时30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七审判
庭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3322号

郭森豪：本院受理原告王芬华诉被告郭森豪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424民初33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81破57号

本院根据戚啸天的申请于2023年12月25日裁定
受理戚啸天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浙江中联兴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戚啸天的债权人应
于2024年1月22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嘉兴
市海盐县武原街道长安北路328号；联系电话：
13586385401；联系人：陈惠烈）申
报债权。本院已作出限制消费令，
限制戚啸天进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
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
高消费行为。本院定于2024年1
月25日14时30分在本院22法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采取在线方式与线下相结合
方式召开，具体网络平台及适用方法由管理人会前向
债权人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8050号

赵新洪（330724196912162014）：本院受理原
告海宁市海洲街道伟达字牌店与被告赵新洪定作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原告广告制作安装工程尾款14991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3月5日14时
30分，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6385号

海宁艾袋尔皮具有限公司、华金龙：本院受理的原
告杨浪春与被告海宁艾袋尔皮具有限公司、华金龙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
海宁艾袋尔皮具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工资49080元；2.被
告华金龙对被告海宁艾袋尔皮具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
日内。并定于2024年3月5日13时45分在本院长安人
民法庭第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6785号

罗孝江（公民身份号码522428199604053633）：
本院在审理原告桐乡翎丰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罗孝江
合同纠纷一案中，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483民初678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罗孝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桐
乡翎丰纺织品有限公司59736元，并支付利息（以59736
元为基数，自2023年8月11日起，按年利率5.325％，计
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5元，财产保全费650元，合计2035元，由
被告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序号

1

2

3

债权名称

绍兴恒柏制衣有限公司

绍兴恒柏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恒柏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39,200,000.00

38,503,711.68

47,176,154.42

债权利息

36,576,517.89

0.00

0.00

担保人
江苏恒景置业有限公司、恒柏集团有限公司、徐丽华、夏柏潮、
浙江新中天控股有限公司、绍兴恒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夏柏潮、徐丽华

夏柏潮、徐丽华

抵押物
绍兴恒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绍兴市柯桥区金柯桥大道1358号绍兴国贸大厦401-411、1301、1802-1807室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房产建筑
面积合计2168.1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634.38平方米（注：绍兴市柯桥区国贸大厦1368号401-411、1301室已司法拍卖成交，尚未领取分配款）
绍兴恒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国贸大厦1幢201-221室商业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合计为993.1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
为290.55平方米（注：抵押物已全部司法拍卖成交，尚未领取分配款）
抵押物1：绍兴恒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国贸大厦1368号1幢124、309、310、311、314、315室的商业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
263.18平方米。（注：绍兴市柯桥区国贸大厦1368号1幢124室已司法拍卖成交，尚未领取分配款）
抵押物2：绍兴恒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柯桥金柯桥大道1358号绍兴国贸大厦的12套办公用房，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2097.52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面积合计为613.73平方米。（注：绍兴市柯桥区国贸大厦1368号1幢1404、1405、1406、1505、1506室已司法拍卖成交，尚未领取分配款；绍兴市柯桥区
国贸大厦1368号1幢1401、1403、501、507、907室已司法拍卖成交，已领取分配款）

代垫费用

260956.00

0.00

0.00

绍兴市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上京纺织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市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上京纺织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绍兴市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
依法转让给绍兴上京纺织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市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通

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绍兴上京纺织贸易有限
公司履行相关义务。绍兴上京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绍兴上京纺织贸易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

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969535292、0575-85205988

绍兴市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上京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12月29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23年6月2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上京纺织贸易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23年6月2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上京纺织贸易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

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联系电话：0579-8299957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1707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12月29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10月21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牧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义乌福瑞朵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金鼎织带有限公司
浙江三鼎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中佳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凯事达印务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10]月[21]日）
本金

14698749.83

24598649.36
28163991.44
59813035.46
5574908.26
18471273.22
151320607.57

欠息

522508.05

1866758.68
3669879.57
6230910.83
14335879.48
7612278.50
34238215.11

其他费用（款项）余额

0.00

0.00
40000.00
0.00
0.00
0.00
40000.00

抵押、担保人

陈跃江、陈晓霞。4处不动产抵押（金华市人民西路77号1幢3-1803室、金华市回溪街228号2幢 1-2001室、金华市八一北街 478号的
房地产（户号601、602））,1笔应收账款质押（登记证明编号：20352471002527708861）
博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金国军、龚丽瑾、浙江傲莱服饰有限公司、义乌市好徕针织有限公司、任成秀、金秋媚
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三鼎织造有限公司、丁志民、丁尔民、丁军民。金华金鼎织带有限公司所有的132台套染色机
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三鼎织造有限公司、丁志民、丁尔民、丁军民。金华金鼎织带有限公司所有的132台套染色机
义乌市展正商品采购有限公司、浙江玫瑰伞业有限公司、浙江华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方荣刚、龚兰英、吴苗英、方新民、陈佩铭、朱惠英
浙江芬莉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百思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浙江华莱氨纶有限公司、祝利群、骆丽萍、刘卫高

序号
1

2

债务人名称
宁波五环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五环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
10,830,000.00

6,943,985.00

17,773,985.00

债权利息
5,755,914.18

5,241,156.61

10,997,070.79

担保情况
保证：朗日机械有限公司、浙江五环轴承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建乐投资有限公司、俞建东、杨文波夫妇和胡乐煊、罗幼丽夫妇。
保证：俞建东、杨文波；抵押：宁波广顺担保有限公司位于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嘉里商务大厦1号楼<17-1>室、<17-2>室、<
17-3>室、<17-4>室、<17-5>室、<17-6>室、<17-7>室、<17-8>室、<17-9>室、<17-10>室、<17-11>室、<17-12>室、<
17-13>室办公用房，面积881.15平方米。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邵俊琦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邵俊琦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编号：NBFAMC-ZZ2023097），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邵俊琦。宁波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与邵俊琦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邵俊琦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邵俊琦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

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联系电话：0574-81873352 邵俊琦联系电话：13806671536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邵俊琦 2023年12月29日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1、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标的债权截止2023年10月30日账面本金余额、
2023年10月30日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
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

式计算为准。
2、清单中保证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债权金额、保证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

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保证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余姚市和济兴达法律服务所谢燕芳遗失基层法律工
作者证件一本，执业证号：31102002105261，流水号：
0017170，声明作废。

谢燕芳 2023年12月29日

遗失声明


